
【调解心得】

     转弯未让直行

承担全部责任

据了解， 当天事发时， 小姚驾

驶电动自行车沿上塑路由北向西行

驶， 在转向通过路口过程中， 与由

东向西直行的老季所驾电动自行车

发生碰撞。 此次碰撞给老季造成严

重身体伤害， 不仅左肩、 左膝部出

现软组织损伤， 更导致左胫骨平台

粉碎性骨折， 左膝前交叉韧带、 后

交叉韧带、 外侧副韧带及半月板均

撕裂。

经交警部门现场勘查、 调取监

控及多方取证后， 责任认定结果明

确： 小姚在通过无交通信号灯控

制、 无交通警察指挥的路口时， 作

为转弯的非机动车驾驶人， 未依法

礼让直行车辆， 其行为违反了《道

路交通安全法》 及相关实施条例中

关于非机动车通行的规定， 因此小

姚承担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经专

业司法鉴定， 老季的伤情构成人体

损伤十级伤残， 且需进行二次手术

修复受损部位。

引第三方机构

出具补充意见

调委会受理此案后， 迅速指派

具有丰富交通事故纠纷调解经验的

调解员介入。 调解员首先分别与双

方展开沟通， 详细核实老季的医疗

费票据、 伤残鉴定报告、 误工证明

等材料， 明确老季“保障后续治疗

与生活” 的核心诉求。 同时， 倾听

小姚的顾虑， 了解到他对伤残补偿

金计算标准、 二次手术费预估依据

的疑问， 以及自身经济条件有限的

实际情况。

为确保赔偿金额有法可依、 有

据可查， 调解员依据《民法典》 中

人身损害赔偿相关规定， 调解员详

细解释了老季因事故所产生的各项

费用， 包括已经发生的医疗费用、

伤残补偿金、 误工费、 营养费以及

未来可能产生的二次手术费用、 术

后护理费等。 考虑到小姚对费用合

理性的疑虑， 调委会还引入第三方

评估机构出具补充意见， 对老季的

伤情和所需费用进行科学评估， 以

确保赔偿金额的公平性和准确性。

在后续的多轮面对面协商中，

调解员兼顾法理与情理， 积极开展

心理疏导。 针对老季因伤情产生的

激动情绪， 调解员耐心引导其理性

看待赔偿， 考虑对方经济能力。 同

时， 向小姚详细解读相关法律规

定， 再次明确其之前在路口未礼让

直行的违规行为是事故发生的直接

原因， 强调主动承担责任既是法律

义务， 也是对受害者的补偿与慰藉，

并结合小姚的经济状况， 建议双方在

支付方式上灵活协商。

经过三次协商， 双方逐渐放下对

立情绪： 老季认可小姚的经济困难，

同意在总赔偿金额上适当让步； 小姚

也表示愿意尽力筹措资金， 尽快履行

赔偿义务。 最终， 在调解员的见证

下， 双方自愿签订 《人民调解协议

书》， 约定就本次交通事故人身损害

纠纷作一次性了结， 协议签订后互不

追究对方其他责任。 经核算， 老季因

事故产生的全部损失共计 21 万元，

扣除小姚之前已支付的 6 万元治疗

费， 剩余 15 万元由小姚分两期支

付———协议签订当日支付 10 万元，

后期再支付剩余 5 万元。 小姚付清款

项后， 双方就此次事故的人身损害处

理彻底终结。

老季对于调解结果表示满意， 认

为调解不仅解决了自己的经济难题，

还感受到了法律的公正和社会的温

暖。 小姚也坦言： “调解员帮我厘清

了法律责任， 现在能合理安排赔偿，

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此次纠纷的成功化解， 充分展现

了人民调解在民事纠纷解决中的便

捷、 高效优势， 相较于诉讼程序， 不

仅缩短了纠纷处理周期， 更通过情理

与法理的结合， 实现了 “案结事了人

和”， 为基层社会稳定提供了有力支

撑。 同时， 此案也提醒我们， 驾驶电

动自行车通过无信号灯、 无交警指挥

的路口时， 务必遵守 “转弯让直行”

的通行规则， 确保安全通行。 事故发

生后， 责任方应主动担责， 受害者需

理性维权， 保留好医疗费票据、 鉴定

报告等关键证据， 通过人民调解、 诉

讼等合法途径解决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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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章炜

今年 7 月， 在奉贤区

上塑路附近， 发生了一起严

重的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

事故造成一方构成十级伤

残， 双方因赔偿问题产生分

歧。 近日， 在奉贤区青村镇

人民调解委员会（下称“调

委会”） 的专业调解下， 该

起纠纷得以圆满解决。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家住虹口区的王小姐为换心仪

发型， 预约了一家人气颇高的连锁理发店， 却因学徒操

作失误遭发热管烫伤颈部， 不仅留下疤痕隐患， 还让原

本期待变美的心情彻底落空。 双方就赔偿金额、 责任认

定争执不下， 从门店争执到险些引发肢体冲突后报警。

最终， 在虹口区“三所联动” 纠纷调解机制下介入， 通

过法律解读与情理沟通平衡双方诉求， 这场“变美意外”

得以圆满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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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徒经验不足

发热管脱落烫伤颈部

事发当日， 王小姐按照预约

时间来到理发店， 在与发型师沟

通后确定了烫发方案。 过程中，

负责操作的学徒因经验不足， 未

将烫发用的发热管妥善固定。 正

当王小姐等待发型成型时， 一根

滚烫的发热管突然脱落， 径直砸

在她的后颈处。

随后， 王小姐前往医院进行

了创口检查治疗， 因治疗及时，

烫伤未造成其他并发症， 但烫伤

造成的疤痕却成了她心头的一根

刺。 伤口结痂稳定后， 王小姐来

到理发店讨要说法。 她认为， 自

己作为消费者， 因理发店工作人

员的操作失误遭遇烫伤， 不仅承

受了身体上的痛苦， 还因疤痕问

题产生了心理压力， 后续可能还

需承担祛疤费用， 理发店理应赔

偿医疗费、 交通费、 误工费以及

精神损害补偿。

而理发店负责人则表示， 事

发后门店已第一时间向王小姐转

账 1000 元医药费， 还主动提出

可免费为其提供多次发型服务，

认为这样的补偿已足够覆盖王小

姐的损失， 对于王小姐提出的数

千元赔偿要求， 门店觉得是“狮

子大开口”， 难以承担。 双方各

执一词， 争执不断升级， 情绪愈

发激动， 最终无奈选择报警。

警方迅速抵达现场， 考虑到

这起纠纷涉及消费维权与人身损

害赔偿，且双方情绪对立，当即启

动“三所联动”纠纷调解工作机制，

将双方带至派出所暂作安抚。 民警

耐心劝解道：“问题已经发生， 争吵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当务之急是冷

静下来，通过合理途径化解矛盾。 ”

在初步了解事件经过后， 警方与司

法所、律师事务所沟通协调，定于次

日组织双方开展正式调解。

赔偿分歧难协商

“情理法”达成调解

经过一晚上的冷静， 双方均带

着解决问题的意愿来到调解室。 调

解现场，“三所”工作人员分工协作：

民警负责维持现场秩序， 防止双方

情绪再次激化； 律师从法律角度出

发，向理发店负责人解读《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 中关于经营者安全保障

义务的相关规定， 明确指出门店因

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导致消费者人身

损害，理应承担医疗费、交通费等合

理费用； 司法所调解员则结合双方

诉求，积极寻找调解突破口。

调解员注意到， 双方并非没有

调解意向，核心分歧在于赔偿金额。

于是，调解员向理发店负责人提议：

“门店之前提出的免费发型服务，王

小姐因烫伤事件可能已不愿接受，

不如将这部分服务价值折算成补偿

金，与医疗费、交通费一并支付，这

样既能满足王小姐的合理诉求，也

能让门店的补偿更具诚意， 实现案

结事了。 ”同时，调解员也劝说王小

姐， 考虑到理发店已主动承担部分

医药费且有调解诚意， 可在合理范

围内适当调整赔偿预期。

经过多轮协商， 双方最终达成

一致调解方案。 理发店全额支付王

小姐因烫伤产生的医疗费和交通

费，并额外支付 800 元补偿金。签订

调解协议时， 理发店负责人向王小

姐诚恳道歉，双方握手言和，这起持

续多日的纠纷终于得到圆满解决。

这起消费维权纠纷的成功化

解， 充分体现了 “三所联动” 机制

的独特优势。 派出所的现场处置能

力可快速控制事态 ， 避免矛盾升

级； 司法所的专业调解经验能精准

把握双方诉求， 找到调解平衡点；

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支撑则能为纠纷

化解提供权威依据， 让双方在法律

框架内明晰权利与义务 ， 减少分

歧。 针对此类纠纷， 调解中需始终

坚持 “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

绳”， 同时兼顾情理。 调解员既明

确了责任方的法律义务， 也考虑到

双方的实际情况， 通过灵活变通的

方式 （如将服务折算为补偿金） 化

解金额分歧 ， 最终实现 “案结事

了” 的目标。

【调解心得】


